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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医保发〔2024〕7号

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统一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

各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

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号）要求，结合《安徽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

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皖政办〔2019〕14

号）精神，坚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按照公平普惠、应保尽保

原则，规范优化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相关政策，不

断提升参保群众获得感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文件安徽省医疗保障局
安 徽 省 财 政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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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范统一医保基金支付范围

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要求确定医保基金支付范

围，基本医疗保险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）

按照规定的药品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支付范围支付。大病

保险、医疗救助支付范围参照执行。医保目录由负面清单制管理

向正面清单制管理转变。居民大病保险年度封顶线为 30万元。

二、优化完善医保待遇保障政策

提高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水平，依规逐步扩大

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，理顺异地就医报销政策，

确保患者享受公平适度的医疗保障待遇。

（一）下调居民医保省内异地就医报销起付线。将省内临时

异地就医住院治疗的，一级及以下、二级和县级、三级（市属）、

三级（省属）医疗机构起付线由原来增加 1倍下调为 0.5倍，进

一步扩大基本医保段报销受益面。

（二）降低部分医保药品和项目个人先行自付比例。国家医

保谈判药品、“双通道”管理药品、纳入基本医保部分支付的医

疗服务项目，个人先行自付比例高于 20%的，统一下调至 20%；

低于 20%的，继续按照现行比例执行。进一步减轻患者医疗费用

负担，推动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落地使用，促进医疗服务发展。

（三）逐步提高门诊保障待遇水平。逐步提高居民医保普通

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，将报销范围从参保县域内一级及以下医

保定点医疗机构拓展到参保市域内一级及以下医保定点基层医

疗机构。实行门诊慢特病动态调整机制，逐步扩大门诊慢特病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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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范围。

（四）理顺居民医保异地就医报销比例。对省内临时外出就

医的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报销比例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

础上下降 5个百分点；未办理转诊手续的报销比例在参保地相同

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下降 15个百分点。对省外临时外出就医的，

已办理转诊手续的报销比例为 60%，未办理转诊手续的报销比例

为 50%。对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医保备案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，在

省内或省外长期居住、生活、工作地就医的，起付标准、支付比

例、最高支付限额等执行参保地规定的本地就医时的标准。

三、健全罕见病用药保障制度

对国家《罕见病目录》中收录的部分罕见病病种，目前特殊

治疗药品尚未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的，罕见病患者在

省内发生的符合药品法定适应症的门诊或住院合规罕见病药品

费用，大病保险基金实行单行支付。统一起付线为 2万元，起付

线以上部分继续执行大病保险分费用段按比例报销。0—5万元以

内段，报销比例 60%；5万元—10万元段，报销比例 65%；10

万元—20万元段，报销比例 75%；20万元以上段，报销比例 80%，

支付金额计入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。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

和返贫致贫人口发生以上费用，可继续享受大病保险倾斜支付政

策，起付线降低 50%、报销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，取消年度封顶线。

省外异地就医的，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医保备案的按照省内政策执行；

已办理转诊手续的大病保险各段报销比例下降 10个百分点，未办

理转诊手续的大病保险各段报销比例下降 20个百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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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

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

病参保患者，按照户申请、村（社区）评议、乡镇（街道）审核、

县级医保、民政等部门联合确定的程序，认定为救助对象的，在

身份认定前当年内个人自付的合规医疗费用可依申请追溯给予

相应救助。

五、支持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有效衔接

支持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、规范化、利民化的原则，积

极配合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主管部门不断优化“安徽惠民保”产品

方案，逐步提高与基本医保目录外费用的衔接保障水平。支持参

保人员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为本人或直系亲属购买“安徽

惠民保”。在开展政策宣传和参保动员宣传时，充分尊重群众参

保意愿，坚持自愿参保原则，严禁与参加基本医保“捆绑”，禁

止硬性摊派任务。通过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提高参

保人员医疗保障水平，减轻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。

本通知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具体由省医保局会同省

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

2024年 12月 13日

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3日印发


